九江市柴桑区人民政府

关于印发九江市柴桑区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投标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区政府有关部门，区直及驻区有关单位：

《九江市柴桑区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投标工作管理办法（试行）》已经区政府研究同意，现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实际认真贯彻落实。

2023年6月21日
九江市柴桑区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投标

工作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投标管理，规范招标投标行为，提升工程建设质量，打造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招标投标营商环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实施条例》《江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办法》等法律法规，结合我区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招投标的项目包含：政府投资以及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贷款资金等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建设活动，包括新建、扩建、改建、技术改造等，其中政府投资是指在本区行政区域内使用预算安排的资金（含专项建设基金、地方政府债券资金、国有企业项目建设资金）。

第三条  提高政府投资项目的科学决策水平，严格执行“三重一大”集体决策制度，项目谋划应当与柴桑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财务收支状况相适应，对其建设的必要性、可行性进行充分论证，科学确定建设规模和内容，严禁过度设计、超标设计。200万元以下项目，建设单位须报区政府分管领导同意后予以实施；200万至400万项目，建设单位须报区政府分管领导和常务副区长同意后予以实施；400万元以上项目，建设单位须报区政府分管领导同意，再报区政府常务会议研究后予以实施。

第四条  严格项目审批程序，投资在400万元及以上至1000万元以下编制项目初步设计（代可研报告），1000万元及以上须编制项目可研报告和初步设计报发改委审批。政府投资项目组织招标前，建设单位应按相关规定报财政局进行预算评审（总承包建设项目除外），依据财政评审后的招标控制价和工程量清单进行招标，未进行财政评审的项目不得招标。

第二章  加强招标方案审核

第五条  成立区招标投标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根据需要不定期组织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研究招标投标领域重大事项，审核符合《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改委第16号令）的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方案，明确招标投标范围、投标保证金、工程付款方式、投标人资格、招标控制价下浮比例、价格调差、清标误差范围、评标办法等相关事项，并印发会议纪要。领导小组会议一般由组长主持召开，也可由组长委托常务副组长主持召开。

第六条  建设单位应根据政府投资项目建设规模、技术要求、施工条件等要素，合理制定项目招标方案，报领导小组审批。项目招标方案应明确招标范围、投标保证金、工程付款方式、投标人资格、招标控制价下浮比例、评标办法等相关事项。属于“产业兴区、交通强区、文旅旺区、环境立区、幸福城区”五大指挥部项目，招标方案须报各指挥部初审后，方可报领导小组会议审批。

第七条  建设单位应阐明招标方案中招标控制价下浮比例设定的理由、依据，领导小组会议需根据项目特点、类别，参照周边县区下浮比例重点审核。

第八条  领导小组会议须对资格条件、废标条款、评标办法、合同条款等内容进行重点审核，严审设置与项目不匹配的资质条件、财务状况、施工业绩、企业信誉以及倾向性、地域性、歧视性条款和不合理的评分细则，防止排斥潜在投标人和为投标人量身定做招标条件等违法违规行为发生。

第三章  严格招标投标监管

第九条  部门职责

区发改委：对政府投资项目招投标进行核准，明确招标规模、总投资、招标范围、招标方式、招标组织形式。

区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对房建、市政、绿化，对规划区范围内的城市道路等工程招投标活动进行监督。

区交通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对规划区范围外的农村公路、桥梁、渡口码头、交通基础设施等工程招投标活动进行监督。

区水利工程建设项目招标投标行政监督管理办公室：对圩堤、水库除险加固、土地治理、高标准农田等水利、农业工程招投标活动进行监督。

第十条  全面推行招标计划提前发布，招标人应在省公共资源交易网提前发布招标计划，发布时间应提前招标公告发布时间不少于30日，发布内容包括招标人（项目法人）、项目名称、招标内容、合同估算金额、招标公告预计发布时间等内容。

第十一条  全面推行电子招投标和不见面开标，除涉密项目或技术原因，不得采取纸质招投标。加快推进远程异地评标。

第十二条  严格合同价格管理，建设单位要严格按照《九江市柴桑区政府投资项目管理办法（试行）》（柴府发〔2022〕1号）文件中有关规定管理工程变更，有效遏制低价中标、高价结算情况的发生。

第十三条  严格《必须招标的工程项目规定》（国家发改委第16号令）标准以下政府投资工程项目采购管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及其《实施条例》进行采购。

第四章  严肃违法违规追究

第十四条  规范招标投标投诉处理，各行政监管部门要向社会公布投诉电话、联系方式，依法受理招标投标投诉。投标人及其他利害关系人应当按照规定依法向有关行政监督部门提出投诉，对不按照规定程序、时限提出投诉和对捏造事实、伪造材料、非法手段取得证明材料进行投诉的，依法依规进行处理。

第十五条  依法严肃查处各类违法违规行为，各行政监督部门应当严肃查处规避招标、虚假招标、排斥潜在投标人、围标串标、违法违规评标和定标、招标人和中标人不按照招标投标文件签订合同、转包和违法分包等行为；建立招标投标行政监督部门联动机制，加强协调配合，规范查案行为；建立行政执法与刑事责任追究衔接机制，对监督中发现的典型违法案件及时移送监察机关或司法机关。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六条  本办法适用于区本级政府投资项目。区直国有集团公司，各乡镇（街道、场）投资项目参照本办法执行。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30日后施行。

附件：九江市柴桑区招标投标工作领导小组

附件
九江市柴桑区招标投标工作领导小组

为进一步加强对全区招标投标工作的领导，规范全区重大建设项目招标行为，及时研究解决招标投标活动中的重大问题，区人民政府决定成立招标投标工作领导小组。现将领导小组成员名单及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组      长：潘  光  区委副书记、区政府区长

常务副组长：钱  萍  区委常委、区政府常务副区长

副  组  长：黄  河  区委常委、区政府副区长

杨建军  区政府副区长

吴  笋  区政府副区长

侯毅周  区政府副区长

聂晓峰  区政府副区长

王海辉  区政府副区长、区公安局局长

成      员：陈  剑  区政府党组成员、区政府办主任

闵  波  区法院副院长

周  琰  区检察院党组成员、副检察长

冯胜东  区发改委负责人

戴光辉  区住建局局长

张  军  区财政局局长

吴文丽  区审计局局长

赵  霏  区司法局局长

吴园福  区自然资源分局局长

王忠鑫  区交通运输局局长

张才智  区水利局局长

刘光勇  区农业农村局局长

陈春水  区卫健委主任

卢沙沙  区教体局党委书记

汤  波  区城市管理局局长

曹  云  区行政审批局局长

汤恒进  区公安局副局长

曹运龙  区物资总公司总经理

赵大干  区投资集团负责人

张有权  区江投公司总经理

邓安浔  区产投公司总经理

束  波  区农垦集团负责人

黄细华  区营商环境服务中心副主任

徐小龙  区城镇发展服务中心主任

程  勇  市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柴桑分中心主任

于  鹏  区水利局干部

王建华  区交通运输局干部

陈良贵  区发改委干部

领导小组的主要职责：领导和协调全区招标投标工作；研究制定全区招标投标方面的规章、制度；研究审核重大建设项目的招标方案；协调有关行政监督部门在招标投标工作中的有关事项；研究决定全区招标投标工作的其他重要事项。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区发改委，冯胜东同志兼任办公室主任，黄细华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

领导小组办公室主要职责：负责领导小组日常工作；组织召开领导小组会议，研究招标投标领域重大事项，审核标准以上政府投资项目招标方案，明确招标投标范围、投标保证金、工程付款方式、投标人资格、招标控制价下浮比例、评标办法等相关事项，印发会议纪要；对领导小组会议议定事项落实情况、承办结果进行监督检查；完成领导小组交办的其他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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